
附件： 

厦门大学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管理              

与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保证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以下简称“外国留学研究生”）

的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

生管理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

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细

则。 

第二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律和法规，遵守我校的规章制度与纪律，执行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的有关规定，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第二章 研究生培养 

第三条  外国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外国留学博士

生”）的学制为 4 年，在校年限 3-7 年。外国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



（以下简称“外国留学硕士生”）的学制为 2-3 年，在校年限 2-5

年。 

第四条  各学科可参照同学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并根据学科的

具体情况拟定专门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经一级学科研究生

培养指导委员会审定后，报研究生院备案。 

外国留学研究生须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取得规定的学分后，方可

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第五条  我校培养外国留学研究生，原则上应采取脱产培养的方

式，即整个培养过程均在我校完成。确因需要，经指导教师同意，所

在学院及研究生院批准，外国留学研究生可以利用部分时间回国撰写

论文，但在我校进行论文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半年。外国留学研究生

生的论文答辩工作须在我校进行。 

第六条  在他国已经修习相应学科、专业硕士必修课程的外国留

学硕士生申请攻读我校硕士学位时，经专家组审查或考核，可以免修

相应的课程。 

免修申请人应提供在他国修学的课程名称、成绩单以及两名专家

（相当于副教授及其以上人员）的推荐信等材料。审核专家组由三至

五名副教授及以上的同行专家组成。 

第七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应修读汉语和中国概况两门公共必修

课程。公共必修课程由研究生院组织开设。符合免修条件的，学生可

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向研究生院申请免修。 

第八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是否安排社会实践活动，可由各学科根



据专业需要确定。 

 

第三章  学位授予 

第九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学位申请要求和申请办法按照《厦门

大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二章“申请人资格审核”

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根据《厦门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在我校学习的外国留学博士生申请学位所需科研成果要

求，原则上应与其它博士生一致,具体细则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

位评定工作小组）制定、公布实施，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外国留学硕士生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要求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学位评定工作小组）制定、公布实施。 

第十一条  外国留学博士生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能反映作

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

创造性成果。工程技术、临床医学以及其他应用学科、专业毕业的

外国留学博士生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同

时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从事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 

外国留学硕士生申请硕士学位，必须撰写学位论文。我校各有

关学科、专业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学位论文提出不同的要求。学位论

文可以是学术研究或科学技术报告，也可以是专题调研、工程设计、



案例分析等报告，其报告应能反映学位申请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

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外国留学研究生独立完成。 

论文经学院（研究院）审查和同意推荐答辩后付印。导师对论

文的评语和推荐意见，应密封传递，注意保密。 

第十二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按照《厦门大学博

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四章“论文评阅”的相关规定

执行。 

外国留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匿名评阅，由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建立相应的评审专家库，并在此库中随机选择评阅专家。 

第十三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按照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五章“论文答辩

委员会和答辩规则”、第六章“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在我校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其

学位论文可以用汉语或英语撰写和答辩（语言文学类研究生可以选

用所修语言进行论文撰写和答辩），论文摘要须同时提交汉语和英

语文本。论文撰写格式应严格按照《厦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

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我校为外国留学研究生颁发汉语印制、书写的博士、

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提供用英语印制、书写的学位证书

译文副本。两种版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六条  他国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有关人员申请我

校博士、硕士学位，可参照《厦门大学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

力人员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参照我校同类研究生的相关规定

执行。 

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厦门大学外国来华

留学研究生培养管理与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厦大研

[2008]45 号）同时废止。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 2014 级及之前

入学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其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要求采取就低不就

高的原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